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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微企业：手把手教你如何预缴

四季度所得税

【编者言】眼下又到了企业会计申报、

预缴四季度企业所得税时节（1月 1日——

1月 18 日）。由于 2015 年 9 月 2 日财政部、

税务总局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扩大小型微利

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》（财税

〔2015〕99 号）文件，规定自 2015 年 10

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对年应纳

税所得额在 20 万元到 30 万元（含 30 万元）

之间的小型微利企业，其所得减按 50%计入

应纳税所得额，按 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

税；对原年应纳税所得额在 20 万元（含 20

万元）以下的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继续执

行，使得一些小型微利企业的会计犯难——

四季度的企业所得税如何申报预缴。其实，

小微企业申报、预缴四季度的所得税并没有

想象中的复杂，看看锦连所专家顾问、《纳

税无忧》（公众号：dxtaxl）创始人、税务

专家唐守信原创的文章，手把手教你如何预

缴四季度所得税。

【申报要点】

一、你的企业是否属于小微企业？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二条

规定，小型微利企业，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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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禁止行业，并且：

1.工业企业，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

过 30 万元，从业人数不超过 100 人，资

产总额不超过 3000 万元；

2.其他企业，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

过 30 万元，从业人数不超过 80 人，资产

总额不超过 1000 万元。

本季度申报预缴时，上述指标如何确

认和计算？让笔者简单告诉你：

1.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30 万元

如何理解？

本季度申报时按企业四季度《利润

表》的本年累计“利润总额”考量。

2.从业人数包括什么？从业人数、资

产总额怎么计算？

（1）从业人数，包括企业自己的员

工和企业接受劳务派遣的工人。人数按全

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，即：全年季度平均

值=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÷4、季度平均

值=(季初值+季末值)÷2。

（2）资产总额，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

均值确定。具体数据采自企业《资产负债

表》中的资产总额，计算方法同从业人数

的计算。

这样一算，你就知道自己公司是否属

于小微企业了。如果你属于小微企业，我

们继续解读如何申报和预缴问题。

二、属于小微企业该如何进行四季度

申报、预缴？

小微企业涉及的纳税申报表有：《企

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（A类）》（简称主表）

和《减免所得税额明细表（附表 3）》（简

称附表 3）。表样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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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新的小微税收优惠条件比较复

杂，不同条件适用政策不同，计算方法也

不同。为了不让你的纳税申报过程烦恼，

笔者带你将小微企业分分类，看你的企业

属于哪个小微。（以“按照实际利润额预

缴”方式为例）：

（一）你的企业 2015 年全年实际利润

额或应纳税所得额≤20 万元（与成立时

间无关）

全部享受减半征税待遇。

报表填报如下：

1.《主表》第 9行≤20 万元，

2.《附表 3》

第 2行=《主表》第 9行×15%的积

第 3行“其中：减半征收”=第 2行

（二）你的企业是 2015 年 10 月 1 日

后成立的、全年实际利润额或应纳税所得

额≤30 万元

全部享受减半征税待遇。

报表填报如下：

1.《主表》第 9行≤20 万元，

2.《附表 3》

第 2行=《主表》第 9行×15%的积

第 3行“其中：减半征收”=第 2行

注意：经营月份，按照税务登记日期

所在月份计算。

我们举例说明：【例一】丁公司于

2015 年 10 月 30 日成立，符合小型微利

企业条件。2015 年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

利润额为 23 万元。

丁公司 2015 年四季度预缴和年应纳

税额=23×（1-50%）×20%=23×10%=2.3

（万元）。

（三）你的企业是 2015 年 1 月 1 日

以后成立（办理税务登记日），到 12 月

31 日仍在正常经营，实际利润额或应纳

税所得额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

部分所得享受减半征税待遇、部分所

得按 20%征税。

报表填报如下：

1.《主表》第 9 行>20 万元且≤30

万元，

2.《附表 3》

第 2 行=《主表》第 9行×【15%×3

/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+5%×10 月之前经

营月份数/2015 年度经营月份数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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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行“其中：减半征收”=第 2行

注意：经营月份，按照税务登记日

期所在月份计算。

【例二】丙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5 月

10 日，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。2015 年

企业计算的全年实际利润额为 24 万元。

丙公司 2015 年度经营月份从 5月份

开始计算，全年经营 8个月。

预缴 2015 年第 4 季度企业所得税

时，适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利润额=24

×（3÷8）=9 万元，预缴企业所得税 0.9

万元。

适用减低税率（20%）政策的实际利

润额=24-9=15 万元。

全年缴纳企业所得税 15×20%+9×

（1-50%）×20%=3.9（万元）

（四）你的企业是 2015 年 1 月 1 日

以前成立（办理税务登记日），到 12 月

31 日仍在正常经营，实际利润额或应纳

税所得额介于 20 万元至 30 万元之间

部分所得享受减半征税待遇、部分

所得按 20%征税。

报表填报如下：

1.《主表》第 9 行>20 万元且≤30

万元

2.《附表 3》

第 2行=《主表》第 9行×7.5%。

第 3行“其中：减半征收”=第 2行

【例三】甲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，

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。2015 年企业计算

的全年实际利润额为 30 万元。

甲公司预缴 2015 年第 4季度所得税时，适

用减半征税政策的实际利润额=30×（3÷

12）=7.5 万元，预缴企业所得税 0.75 万元。

2015 年适用减低税率（20%）政策的实

际利润额=30-7.5=22.5 万元。

全年缴纳企业所得税 22.5×20%+7.5

×（1-50%）×20%=5.25（万元）

注：如果企业2015年经营满12个月的，

实际征税率为 17.5%。

【注意要点】

一、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如何填报“是

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”项？

1.纳税人上一纳税年度汇算清缴符合

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，预缴时选择“是”，

预缴时累计会计利润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

的选择“否”。

2.本年度新办企业，“资产总额”和“从

业人数”符合规定条件，选择“是”，预缴

时累计会计利润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选

择“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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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上年度“资产总额”和“从业人

数”符合规定条件，应纳税所得额不符

合小微企业条件的，预计本年度会计利

润符合小微企业条件选择“是”，预缴

时累计会计利润不符合小微企业条件选

择“否”。

二、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

优惠政策是否需要办理相关手续？

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

政策，不需要到税务机关专门办理任何

手续，可以采取自行申报方法享受优惠

政策。

年度终了后汇算清缴时，通过填报

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中“资产总

额、从业人数、所属行业、国家限制和

禁止行业”等栏次履行备案手续。

三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

小型微利企业 2014 年 1 月 1 日后，

生物药品制造业，专用设备制造业，铁

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

造业，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

造业，仪器仪表制造业，信息传输、软

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6 个行业，2015

年 1 月 1 日后，轻工、纺织、机械、汽

车等四个领域重点行业新购进的研发和

生产经营共用的仪器、设备，单位价值

不超过 100 万元的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

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

除，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；单位价值超

过 100 万元的，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

加速折旧的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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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锦连法律通讯仅供参考，其不构成

一份法律意见或建议。我们努力保证本

通讯内容的准确性，但是对基于本通讯

任何内容而采取的任何行动所遭受的损

失或损害，我们不承担任何责任。我们

保留对本通讯的全部权利。


